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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万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动态岗位股管理办法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召开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动态岗位股管理办法》的议案》，本议案无需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 分章节列示制度的主要内容 

苏州万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动态岗位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 

为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核心岗位员工积极性、创造性，将员工个人利

益与公司长远发展、股东利益深度绑定，实现“以岗定股、按绩调股、在岗持股、离岗

退股”的动态激励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结合苏州万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

经营发展需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定义 

1. 动态岗位股（简称：岗位股）：公司授予符合条件核心岗位员工的虚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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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股权，该股权不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员工不享有对应股权的所有权、表决权、处

置权、继承权，仅享有本办法约定的年度净利润分红权，股权额度随岗位、绩效动

态调整。 

2. 岗位股总额池：公司董事会根据注册资本 8200万股设定岗位股总额 2050

万股，总额池股数经董事会审定可适当调整。 

3. 岗位股分红总额：公司每年根据经审计的当年度净利润≤ 20%比例作为年

度岗位股分红总资金，具体比例由董事会逐年审定。 

4. 激励对象：公司在岗任职的经营管理关键岗位人员、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

核心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及对公司持续发展有关键贡献的岗位人员（不含试用期员

工、劳务派遣人员、外协人员及退休返聘人员）。 

第三条 基本原则 

5. 岗股匹配原则：股权额度与岗位价值、岗位职责直接挂钩，股随岗变、岗

变股调，不搞终身持股。 

6. 动态激励原则：以年度绩效考核为核心，股权额度、分红资格随业绩上下

浮动，能升能降、能进能出。 

7. 合规可控原则：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监管要求，不改变公司股

权结构，全程规范审批、闭环管理。 

8. 公平公正原则：激励范围、额度核定、调整退出全流程公开透明，标准统

一、程序规范。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是动态岗位股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主要职责： 

9. 审批本办法的制定、修订及废止； 

10. 审定年度岗位股分红总额池、岗位系数标准、激励对象名单及年度分红方

案； 

11. 审批岗位股重大调整、退出及特殊争议事项； 

12. 监督本办法的整体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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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董事会办公室 

董事会下设董事会办公室，是岗位股管理的专门审议机构，主要职责： 

13. 牵头组织本办法草案及修订稿的编制、初审； 

14. 审核岗位价值评估、岗位系数定级、激励对象资格； 

15. 审核年度岗位股分配方案、绩效考核结果及分红测算数据； 

16. 审议岗位日常调整、绩效调股、退出等事项，报董事会审批或备案； 

17. 受理岗位股相关申诉，组织核查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六条 各职能部门职责 

18. 管理中心：作为岗位股管理日常执行部门，负责办法起草、岗位评估、激

励对象筛选、绩效考核对接、调整退出手续办理、台账建立与更新、流程发起及公

示通知等工作；负责年度净利润核算、分红总额池测算、分红资金计提、个税代扣

代缴及分红发放工作； 

19. 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办法合规性审核、相关协议法律风险把控、确保流程

符合公司治理及监管要求； 

20. 各部门/子公司：负责提报本部门核心岗位人员信息、绩效考核结果，配合

完成岗位股相关核查、告知工作。 

第三章 岗位股设置与授予 

第七条 岗位股股权设置 

21. 由董事会办公室每年 12月底结合公司组织架构、岗位职责拟定通过下一

年度岗位股股权授予名单及额度测算表； 

 

 

第八条 授予条件 

激励对象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获得岗位股授予资格： 

22. 与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在对应岗位连续在岗工作满 1年及以上（对于



公告编号：2026-015 

公司人才引进的新进员工经过董事会批准可酌情处理）； 

23. 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等级达到良好（B级）及以上； 

24. 严格遵守公司规章制度，无重大违纪违规、无失职渎职、无泄露公司商业

秘密行为； 

25. 自愿遵守本办法各项规定，签署《动态岗位股授予及承诺书》。 

第九条 授予额度计算 

个人岗位股额度=年度岗位股分红总额池×（个人岗位股数÷全体激励对象岗位股数总

和）。首次授予不超过岗位股总额 2050万股的 90%，即 1845万股。剩余股数可用于

对绩效优秀增持激励和新增激励对象激励。 

第十条 授予流程 

26. 管理中心每年 1-2月完成上年度绩效考核、激励对象资格筛查，拟定授予

名单及额度测算表； 

27. 按本办法第六章审批流程完成逐级审核、审议、审批； 

28. 审批通过后，内部公示 3-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正式授予； 

29. 管理中心与激励对象签署相关协议，建立个人岗位股台账，完成授予备案。 

第四章 动态调整机制 

第十一条 岗位变动调整 

员工因晋升、降职、调岗、岗位撤销等发生岗位变动，自岗位变动次月起，对应调整岗

位股系数及额度： 

30. 岗位晋升：按新岗位基础系数核定额度，同步履行调整审批流程； 

31. 降职、平级调岗：按新岗位标准下调或变更额度，无过渡期补偿； 

32. 岗位撤销/合并：自动取消原岗位股权额度，可根据新岗位重新评定资格。 

第十二条 绩效考核调整 

以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依据，对岗位股系数进行动态浮动： 

33. 绩效考核 A级（优秀）：岗位系数上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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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绩效考核 B级（良好）：岗位系数保持不变； 

35. 绩效考核 C级（合格）：岗位系数下浮 30%； 

36. 绩效考核 D级（不合格）：暂停当年岗位股分红资格，次年绩效考核仍不

合格的，取消岗位股授予资格。 

第十三条 冻结与终止情形 

37. 新授予、岗位晋升调整的岗位股，设置 6个月冻结期，冻结期内在岗持股

仅参与分红，不做调整； 

38. 员工出现重大工作失误、造成公司经济损失或严重违纪的，立即冻结其岗

位股，按审批流程终止分红资格。 

第五章 分红与退出管理 

第十四条 分红规则 

39. 分红周期：每年分红一次，以上年度经第三方审定的主营业务板块经营净

利润为核算依据，次年 4-6月完成分红发放； 

40. 分红核算：个人实得分红依据个人岗位股额度、绩效考核系数和董事会核

定分红总额核算，与当年工资奖金合并计算，公司依法代扣个人所得税； 

41. 在岗折算：年度内岗位变动、退出的，按实际在岗月份折算分红金额。 

第十五条 正常退出 

42. 员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后，当年分红按在岗月份折算发放，

次日起自动终止岗位股资格； 

43. 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个人主动辞职：自离职之日起，终止岗位股资格，

未发放分红按在岗月份折算发放； 

44. 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按双方约定及审批流程，终止岗位股资格并核算

对应分红。 

第十六条 强制退出 

员工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立即强制取消岗位股资格，公司有权追回已发放的不当分红，

且不予发放未结算分红： 



公告编号：2026-015 

45.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被公司辞退、开除的； 

46. 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技术秘密，损害公司利益的； 

47. 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入职与公司有竞争关系企业的； 

48. 失职渎职、贪污受贿、侵占公司财产，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 

49. 擅自离职、旷工达到公司辞退标准的。 

第十七条 特殊情形退出 

员工因工死亡、丧失劳动能力、公司并购重组、IPO上市等特殊情形，岗位股资格自动

终止，由董事会办公室提出处理方案，按审批流程报董事会审批后执行，岗位股不转为

实股、不进行转让变现。 

第六章 动态岗位股专项审批流程 

第十八条 办法制定/修订审批流程 

50. 起草发起：董事会办公室会同管理中心起草/修订本办法草案； 

51. 专门审议：董事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审议办法草案，形成审议决议； 

52. 董事会审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通过后形成董事会决议； 

53. 内部公示：对核心激励对象范围内部公示 3-5个工作日，收集反馈意见； 

54. 发文生效：公示无异议后，以公司文件正式发布，办法生效实施。 

第十九条 年度授予及分红方案审批流程 

55. 数据核算：管理中心核算岗位系数、考核结果、激励名单；核算年度净利

润、分红总额，形成年度分配及分红方案； 

56. 部门审核：董事会办公室审议年度方案，提出审议意见； 

57. 经营层审议：董事会办公室办公会审议方案，确认与公司经营目标匹配； 

58. 董事会审批：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形成年度分红方案决议； 

59. 执行发放：管理中心按决议完成分红发放。 

第二十条 日常动态调整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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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申请发起：管理中心根据岗位变动、绩效考核结果、退出情形，发起岗位

股调整/退出申请； 

61. 部门审核：员工所属部门负责人、管理中心分别审核申请真实性、合规性； 

62. 审批：董事会办公室审核调整/退出事项，普通岗位直接批复，高管及重大

事项报董事会； 

63. 董事会备案/审批：核心高管、大额额度调整，提交董事会审批，一般调整

报董事会备案； 

64. 台账更新：管理中心同步更新岗位股台账，书面告知激励对象调整结果。 

第二十一条 特殊事项及争议审批流程 

65. 激励对象对岗位股调整、分红、退出有异议的，向管理中心提交申诉申请； 

66. 管理中心 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形成核查意见； 

67. 董事会办公室复核申诉事项，提出处理意见； 

68. 涉及重大争议、特殊情形的，提交董事会最终裁决； 

69. 董事会裁决结果为最终结论，双方均需遵照执行。 

第七章 权利义务与保密纪律 

第二十二条 激励对象权利 

70. 按照本办法及审批决议，享有对应岗位股分红权利； 

71. 知晓本人岗位股额度、绩效考核结果、分红明细等信息； 

72. 对岗位股调整、退出、分红有异议的，按流程提出申诉； 

73. 监督本办法及审批流程的规范执行。 

第二十三条 激励对象义务 

74. 严格遵守本办法及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恪守职业道德； 

75. 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全力达成工作目标，维护公司利益； 

76. 严格保守公司商业秘密及本办法相关激励信息，不得对外泄露、传播； 

77. 不得将本人持有的动态岗位股进行转让、质押、赠与、担保等处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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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违规责任 

激励对象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处置股权、泄露激励信息、违规获取分红的，公司有权

终止其激励资格，追回全部分红，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相关审批人员未按流程履职、

违规审批的，公司依规追究其管理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制度解释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董事会办公室提出补充方案，按本办法审批

流程审议后执行。 

第二十六条 制度衔接 

本办法施行前，公司原有相关激励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七条 生效日期 

本办法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                                     

 

 

 

 

 

苏州万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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